
1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105年第 8次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9月 7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所 9樓會議室 

主席：曾主任錫雄                       記錄：温思惟 

出席人員：吳課長慶芳、陳課長可薰、陳專員吟妃代、徐課

長小萍、吳課長瑜珠、陳人事管理員美璇、黃會

計員浩綸 

壹、報告事項： 

  一、會議決議暨指（裁）示事項執行報告。 

    主席裁示： 

（一）原擬解除列管部分，准予備查。  

（二）持續列管部分，案次 2有關臺北富邦銀行請求國家

賠償一案，請登記課承辦人預先研擬起訴報府內

容；另案次 4電子博物館一案，請相關課室協助辦

理臺北城圖資沿革事項。餘請受列管課室積極辦

理。 

（三）有關本所平衡計分卡辦理情形表部分，除請落後項

目之權管課室積極辦理外，為配合 106 年度策略地

圖訂定事宜，請各課室就今(105)年度策略地圖執行

情形及地政局 KPI 標準先行檢視，以利日後進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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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二、各課室業務報告事項（略）。 

貳、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 轉知地政局局務會議指示事項： 

(一) 局長指示測量案件通信申請試辦作業，請測繪科統

計相關件數及試辦績效及檢討，提下次會議報告；

請測量課配合加強宣導便民措施。 

(二) 局長指示有關清查所有權人逾百歲有無逾期未辦繼

承登記案，請各所再行評估檢討可否於 107 年底前

完成；請登記課遵照辦理。 

(三) 局長指示各科室所隊簽辦府級以上開會通知單，如

有涉及重要政策性議題討論時，除簽請派員外，應

研提具體意見；另會中如有重要結論或應報告事

項，應於會後填寫會議報告單、Line回報或以口頭

報告；請各課室遵照辦理。 

(四) 局長指示本局近年陸續辦理測量助理甄試，召募新

血參與測繪業務，請測繪科召集總隊及各所，討論

測量助理定位及未來可協助事項，以充分運用年輕

人力資源；請測量課遵照辦理。 

(五) 局長指示請各科室及所隊評估是否將相關活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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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於 11月辦理，以配合地政節規劃臺北地政月活

動；請各課室遵照辦理。 

(六) 局長指示本局地政雲及智慧地所系統建置，案件申

辦係開放予機關及會員使用，並無影響地政士工作

權，請所隊利用相關機會向地政士宣導，以利政策

推動；請相關課室遵照辦理。 

(七) 局長指示有關資訊室臺北地政粉絲團洞察報告提出

許多具體建議請各科室所隊參採；請各課室主管宣

導同仁多加與親友分享臺北地政粉絲團，以提升該

專頁之熱絡程度。 

(八) 局長轉市長於 105年 8月 30日市政會議指示，104 

年各局處預算執行未達 80%的單位太多，請各局處

覈實編列預算，並確實執行，避免預算執行率未達

80%及追加預算等情形，且不該以法令未通過或民間

反彈等原因作為未達預算執行率之理由；另 105 年

度預算執行率未達 80%者，須逐案向本人報告並提

出改善計畫，各局處應為自己編列的預算負責；請

各課室遵照辦理。 

(九) 局長指示議會將於 9月 19日開議，請各科室所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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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估 106年預算本局欲爭取議會支持的項目，並

與府會聯絡人討論後跟本人報告。另需與議員事先

協調溝通案，亦請一併報告；請各課室遵照辦理。 

(十) 府會聯絡人報告：本府秘書處提醒，發送予議員之

公文應注意議員姓名是否有錯誤，另議長及副議長

請務必冠以職稱；請各課室遵照辦理。 

二、 協辦政風報告有關中秋節將屆，請轉知同仁舉凡與機

關有職務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所為之餽贈與

邀宴，原則上應予拒絕，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請各

課室主管宣導同仁遵照辦理。 

三、 資訊課報告有關智慧地所自行研究報告之期中報告

一事，請秘書督導，並請登記課積極協助研擬相關內

容。 

四、 資訊課報告有關本所光纖網路切換作業一事，請相關

課室協助進行測試，以利業務順利進行。 

五、 資訊課報告有關本所資安教育訓練一事，請各課室主

管提醒同仁於年底前完成 3小時學習時數。 

六、 行政課提醒有關永久保存之公文應以紙本保存，勿以

線上簽核方式辦理一事，請各課室遵照辦理。 

七、 人事機構報告有關同仁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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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規範，勿從事兼職行為，另同仁如考取專業證照務

必通知人事機構建檔；請各課室遵照辦理。 

八、 人事機構報告請各課室主管轉知本所今(105)年度符

合健康檢查同仁應儘速前往健檢；請各課室配合辦

理。 

九、 人事機構報告有關同仁報名公訓處課程勿無故缺課

時數，如因公須返回工作崗位，請務必記得刷卡，並

告知人事機構；請各課室配合辦理。 

十、 人事機構報告請同仁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

（構）學校辦理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之

規定，辦理赴陸事宜應填寫相關表單，並送交人事機

構備查一事；請各課室遵照辦理。 

十一、 人事機構報告依「臺北市政府策略地圖 105年度擴

大推動計畫」，本府研考會及公訓處已製作相關課

程放置於臺北 e大，並已納入政策性訓練課程，故

請同仁於 105 年 10 月底前完成 1 小時以上之訓練

時數；請各課室遵照辦理。 

十二、 主計機構報告為提升本所歲出執行率，請各課室核

實請領加班費，並於年底前陸續提出必須性採購事

項；請各課室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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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請研考將近期上級單位之考評檢核作業結果進行

列管，並於下月納入所務會議報告。 

参、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